
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号：A1002023027

当事人：路信（天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津南区双港工业园区内御南创意园24-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2MA07ANPN8P

法定代表人：王俊龙

2023年 4月16日天津地铁7号线一期工程6标项目主体工程中发生

汽车吊倾倒。经查，你单位存在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的问题，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

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

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

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

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五）未建立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或者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定报告的”的规定，

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处人民币玖万玖仟元整（人民币99000元）罚款

的行政处罚。

请你单位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

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

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天津

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

不履行处罚决定，又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本机关将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4年 1月4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


